TE A

I A
22 R TE A

e +

Ay AR

~

| <

—_—

=~ 7 ?)—’F?ﬁ::‘/:‘
_:_ N ”‘,F}%' v

A R
e
PARANE

’ﬁ

3\323 =

r’ 2_3FF % 'Fﬁkay#‘ 7 Z ﬁ‘;ﬁ—y‘j’

ST

fEs
IR
T\'J'JF T PR ”g

FEw R o %I‘m*v?"ﬂ114ﬁ11’975'§

FrY R L

2.9 R B T2
FiRm Rt F R RA L

d
W E AL
Z_ ;2- quﬁ? A ”’/‘ﬂ\

FHEREFFT R
X IR T
EHEREp RN (LAY - $149-151F )
= 517005 ~ % 17Hi%2

EERNE R

113F B £37F % 4665

3
N
Y

GRS PR E

Sy N ()z ;.‘;— ’ ,l|J }j:_.li‘-_ﬂ—l?

PP TR Em

5w o

s w o

oA 2 \ =
1;7\}1"';’

2R EIAP

|



LOPHFTF 230 % Fa % (THLILRG) o322
FROPEF AR FEGRLERD 0BT AB 12
FEEERL > TRI092T2 31 p 2 F 0@ B EBE60
00 ~ 2. "Method for Correcting Image Phase ; & §/{&
(‘r;f’ j«igﬂ’} ) RS d BlFFRB A GEIE LI
FFRAZARREIEAER G AP (THRIART) > % 1
%i%&éﬁﬁ%i@%%~%?éxﬂk<%%%ﬁi’
fﬁﬁii‘ﬁ%i‘rj%’,‘&;\ﬁz i?]/&'&‘%wﬁ&p EIESN
e E o X 2 H LT E{S]06F 4R ¢ B ﬁa)éﬁéf?ll,a,?mg 7
1~ > 2 A3109&6230p 53 & - EF A ELHF

HFOEFOEgTL - Y2 LR TR 'aéf;ﬁ“i”‘]rav?)

>
wW O

=\
e
N

BTN EETERBIOP P REMHABRZTRLEE -
<o W28 B 2 RSP
Mo XFETERITD~ > 2p Fik A ZHF
,Q$m§$2®ﬁ*%ﬁia~ PR H AT X306
0958 7000~ x 4c3 3(—):'_' ITRFTREAFE
= #6095F 7000~ > 2 A 108#10% 9p A=2 F W p £ > FiF
EF 0% 5 2 914 - Ok \WFJ}J&'E"F BT 2B E -
i%&aﬁmu:<aa. ZOFLEQERFEF P L

*
VLS £ 1 LU TN PPy
5 G '

= W
T TN
o
o
= T
Al
¢ Smq
Rad

“-“%

¢

\_
—h
Eum
[o]
i
=

ik K ”ili@myﬂiﬁ? QFTENTEFT A= R
Pl ik o FROTENZFTOERT > BHEIT X 2307
REFEFRE]RHUDBERLIKEe 7ELF 723 FR
TorAaEFr JERFTROFIFEHT -2 s L BB
ARFA BPEARST L AT B{HEERE > PRE
/ifjj;ﬁaf@:x%? CHBEFET ARG ERE AR R R
SPFZEHREEY MR ALARE 2
ERUESEEZG BT EF AL FTRZOFRLERDHY
o VREEREFIF S BRL 2L AR B AT PASE
ﬂ%*’aQQSIQZ%a;oiﬁig?zﬁ%ﬁﬁiﬁ

-
\rm\\
(H}
[u—
o
S

.h-‘
P!
AL
4"&\-

7—:@
=i
i
A4
R
L
SN
—
N
P
\_\;‘;\
T\
[

/
:ﬁ
\'\'-)‘}



b
o
/ﬂ}
a@
By
—
()
©
.h“
cn
o
o
=
“J e\\}
g4
I~

= ’i’/:ﬁfvﬁﬁ’ = p JME 7
ARFEN LR LB G PAE i
FlRMG o a3 TIRAFTERF I P )
2B w oo (DX 2 f1 5] > FE i B

fr °

2 AR A EH2 T (RS $124-128F ~ A% - 5363

i3 s H a =
::L
v

(- ) HFPE=F R 2P06#37 2P F37 kL HF

UEORAT DAL LS 53153’@;9‘5
L) ix; & 3F1 /49625 5000

(= 109&7 3Ip 2 HA>FP2HINNES =5 % -af:i
ig%)’*ngéﬂmﬂﬁ&%‘ﬁ

FLHF L P 2P Ak G 542260

~~
Ji
—
o
IRy
=\
B
N
=
(pal
|4
=g
Em
N
4
T
\4
=
&

T
=

»
>

Do Ol

A S el SRR S 1 R ¥
(2) ZFRFRBEIARITETENR R TN YT AR
7 u816THT610~HE 4 £ & 41 -

() HE2>TW]2EL? B4 2 L2 2% # 3830
AMNEAFRAAFERTF R FAINTE F 255 0
EFFOTARZLLNPEF AEHRFTEFHFIEFIE - F

5

»
»

DO >
\'FH\

N
sl ‘U sl
R
e
o
o
R
1
S
IS
I
4
X
g |
¥ N
(Fei
W
M
pre
X
-3
N)

IR A O G- T~ S

FRAFLAFERIA > RORPP 0 Tp 2 ERT
B bR AT RRAFEC 2 (E?r’%";@iﬁéj)%*i‘-'%
(2 dRaF) Bmipeh s 3te 235 7 3 ]0%
2_ 4y ’i‘%‘f)‘dr—'“&“ﬁﬁ:—é AR D AR IRE L



Mx“m{ﬁ% uﬂmﬁ Mﬁwﬂ,\wr_%/a.m\m%\,éwm L
&zwwwww.#%‘l, yflwxgwr Wy = d=
O on b om0 oW 4) e 5 B Do s o
T I G e o g e N AT P T
ar P @) e o e 4 o B % 2 i b 3 R ﬁi TN
LA - CHR= G C R R R U
Wl o W A e oS W B Kol T W T & o~ Uz. 24 e X
N S~ e I Il | I S SR ™ ffm v
o s Toee dm 1B OSE R A e T owe 3T ® @
R R I I A S R P T R . N
o @k ¥ S ow - S e Rom fos) B R e e -
o e ¢ ko e ol wd R - o wmeowe R o 00 03 0w
I T S R A I TR - S
pw e R Lol ¥ o ma YT w e
wd & o o @) kR ) R R g - R L D osk B gy
mmﬂm.lw%&m\y%ﬁwww\am Lﬁf#ﬂ.%&i@i%kmﬂ..ﬂ Ml;u_m ﬂm/“«_/.n.
P B o o By o, B - o T K N
o 22 Tl o TR i e bk X Dok A M ) e aw T owd
o B e & s ) v 2 D s e B el e o 4o
 SUES I R - SR A RN M 4?%%@%11,4_%% = =9
I -l R . T T I R I S I A
T S T v NP < | S U i A T Y I %
ok om0 I o~ e D o Ao kI - e o~ e
podm gy oo @ ok T @ RO W w1 m R R o 2
oo SE o QN E ke el sk ey

EAY IR

42263 4675~

X
"

Rk ARA W

xd

¥

$mR

8}:3’\]}\

=

2,

PO ® PR E

N
-z

v

e

T
;



Ji /;J__gi ! ”g; ‘)'K/q\_g?

R S RS ER S 2
TREOIMm) o

HEOPTLIEZELLP
CERE L R R

oo
fm

e R

T

syt
beit
b

'y

DO

- QO
s c

e
=

N
AN

ks
£ BB EEAE10
2ERF e )
LT 2 FAERSH 2
ML RPFE T GBS
AR B AR E AT
RE -HifLaPFEY
RHFLEFRDIHZ2 KT
GER R EE X L S
HEiadkEL o 252 F N
ML LA gL T
oo AaaEREgLD
WEF LTI EES
G
’ Q?i%& ; kR

Sndhnd {{
b 542268

Ee
ey
o

B 3

g
,t‘}lhs\g

B o o=k R

~
A\

%

—

= I

P

i
K]

=Y

.
pwi 2} 'F/‘\
gk grResr T
BHE S AEH e £ (
S T LY $
FoHEEF T AR NER

w
i
m

,%i%ﬁJusm7§7mom

[ENIES

pa)
P~

Flo FH PR GIre 82
B4 RN o
LEF (LR

A
x

£ 3

Tk F R RT R G VA
PE LA SRR
RN

5 e o

> o ¢

o
=
i

=

( .

|
N
et

=
b
g

L
L

f,m

—=h
(Q
dyu

paz

A
2N

s

o
N
Do

RS

f"ﬂ Jaf i hy N

™8
A =% (w.

N

.
v
Y

A RN o
E,m

»

M

Rl

| 4

LR
e S e

o oy sy e
%ﬂ

- @ owE

Mo g (6 o

(e
(e

[

s
s
i N

Ny, =
4/ O
ST
=
I
_-a\
e
a0 )
I} = \4\'34'

.
NS

Ty
=

&N

gl
¥ Ig

| 4

M
,_:Tr}

%‘Dl:

N
)
Sh-

pes

\4
=
N
2

=4
/Q.
+F
N\
3
i
N
\ﬂ-

e
fm

Yo

R i - R S

~ 4 P)\ %K
]FI‘ j’z» )

f’“ €% ﬁ;%?91w‘"3/7> T

At % 32;\ )

2

"7

B )3
PR 4
L EFTEY

o

>_‘L
©r

N
~

QAY}_‘

i

N
™

~
PR

5



4.;..
P
3
T
D3

lﬂmﬁﬁﬁﬁﬁﬁi
%5 - %367-369F ) - R= J‘é’f&é?

HEoPRIAE2FLOPEF AERFTEHH061E 565
AT REFEHFOIEF 67 T A R IS S A I Tl W=
?’uﬁﬁﬁwaﬂ%?*fW?wagﬂﬁﬁﬁﬁ”ﬁﬁﬁi
2017# p47338 & F & R fesdp 0 & RE2020267 30
mEALEIIF | 2 (LLREF2TE)
HFrodikz2d 10 GEE.E%HF:\, * )éﬁa‘ﬁp"
5 17788 781

7815 > 4 = 4227106127 31p 1E =
555 (LAmE- R10IT) A#Jgu

Az
FhEPZ 20174& P4 7%3F
z%ﬁﬁ % lﬁ%?% A ;,ﬂ 3t }55‘! E‘J

”%‘i
\‘fr E“} «_s‘
A\. ‘9—

2 A5

. - Y L S 14 2
2 mﬁi@‘éi°fﬁ,f’:‘3—%}’iﬁ‘§ %anavGEE&.f‘:-?;’fﬁi-

i
SRR T ZRR E T S A S



"R FFEEI10926"

L
[AY

=N

A
2.
—

224

A

B3R BT A

7

N\
NN

DIg: |

D~ o .
ffms PO L B N i,mﬁ S &= A &
%L B 4 T O e
. . P J< = O .o Lo -~
,.&p%&aawmrx,uﬁﬂ\;yﬁmmﬂ% e A
,ﬁ,,uﬁ%.naox:&j,,. 83 Lo AR PR g
- Y , e -
~ A T =R e e .“,LF VA= = L S G S
ﬁﬁ,%@ﬂu?%\nﬁ LQMT»%TP A SO S~ R (3
, N “ < N ' S~ S . =P Wy .
%u/ixa‘rmwnb.ﬁmm\wmro,ﬁ W AL WO S e g
o 5 3 OO ows e 2 S 5T 4
o R D we o gh oo 8 ,w,.imp%
I T s T R
AER AR Te 1 g M ) 4 e K ﬂ om0 Bm o4y B MR o
R A L - - S R - I
. -, e \N— Lo A
| e ° Miu uum e \/4 .ﬁ./ | wal .I# I 4; _wnw\ ,&u /TE. ..miw i < W2
AR R osw A o) 2 B S o 2, wr Bl B G kR oat
. R p [ . N — .L &5 =
o ow) il o) BT o~ & 4= % N Mo H= $% 3
_w,{%uw,ﬁ,ﬁ nJHMﬂ\z L«.LF.,\I:\»L.T.ﬂ
AL HE R R D oam i BB e ) m DR L o R i
U_Hi,ﬂw,%i,iuﬂ,?\zjﬂwﬁﬁrﬁ%?w%é%\;
€ ko B 520 e Gy BE R v T e 3 g & el
Mo e X~ e~ M M W) T sk ot B ) T R
N 4 “h wd oy 2 <
SR - BT o XA s BRSO
w2 Jw?%,ﬁ%ii&iﬁu:%r%4ﬁﬁ4u_(u.,‘,ﬁ i
B o o) B g N vt i W ) Bomm o ow DO A

NN : = R S, ¢ <ol
e o WK M ¥ < ﬁ?ﬁ-%ﬁ oo ,.I%?,ﬂwj oo
R E RO L - LT mﬁ,muﬁ.m%mm%%paw,o%
. . N R " - .
Hz«.uﬂlﬂamﬁau\ﬁ,‘a%,\zﬁirly Wipiar,.ﬁ.ﬂﬁ”i
BB - e oa) B R M B oo WS N e @ omH Y

~ ’ ’
A
Tl —

68~ ~ 8

Y
"

?‘)73 pg o

B

P

27

P

CASS

*F

Er113&T72 16p ~113& 117 11 p P e 5]

=]

Pl

b2

7



,Tvpo d_m,,,ﬁ, jﬂu%mﬂ?\,i,
D ¥ e ZEw o )R
N JW\MM)%;NW,%%
¥, | ’ . 2
s T e Fma B ey
2 S - A Ny N
fc. SR il O <
Boge MRS g ¥ o0 S
o SUEC LW v TR T o R B
L e W o W oo e TR
@,,“m e TR S W T L e )
M .H...M—‘ M MMWH\.VWW MMMWM_U ,/L ﬁ.w. MI‘/MW.u/\Q
N A QS R - 5 ]
., = . i wmm. o' N
,ﬁﬁr B.mm;ax ,ﬂw,\h/_ra | Of,.ﬁ.ﬁ?zw Ec o
B R L F G R T o F e A )
o 2 2 B g M 4= 3o 5 M g N n_.u\ )
) L,E‘,?%w\;ﬁ..\/m NoA o Ry
NS M A Wﬁaw P L N
mﬁﬁ S R T ..
sk J.Nv _/W*,ﬂﬂ.‘T Pl mnmnlkﬂw. v M iy uwl..un»nm/
I S SIS §
VIR N - R I
" e T PN - S NI R .
B2 & nl W o o o R R i D W
NP A S nn.é RSN S [ N S
Gow o e o T B N m e o e
P R R T
’ ’

S

- 30

*
7

> > 3bD
s

b 463

HH =i
o »_‘s‘g»pa
P

4

4]
~ %427

7 «Tuj;%];i, ' R

4™

E4 ™)

—

2,
<
—
E‘

)b 5

°

% - 5423
%N\R

W

4"

~

Ve

82365~ (118
B34 @ 20004

|

5

+ —F‘,Lz
108&7% 31p

F

4000
o

'/:I,

7~

(LA

v
*

s,
A -4

R

P
i

.
v g
N

—~

TESF:
=]

1

7

FEE

I

g
/,\
b4

RH P 220008 ~ 5 & AGE %2260 % 158 ~ %2600 ~ %216

B

¥
7
]

p@

e
A~

2,

|

SERT



#F3 = 35 Lo PR 33557 %
(Z ) #EF 2P 1124355’g e = B sg» NS L AN JD -1
30

Adg o BI113E]1V5p HELAPEEZF LD
E-4

Fla g £ >0108#6 " 28Bﬁ'§5‘%"}?i CN P HE NPT
F

|~ LT aht s FARNAFREZ 2R ¥R A
&%ﬁ?%m@ﬁﬁ—ﬁiLAﬁﬁﬁﬁ’Fﬁi%ﬁ’
4B B e ;‘%]‘%"ﬁif’ RE A2 ENZ BB 2243

5
#F A AL AT RTE F 20908 ~ F 2600 % 197 T
»}g i< o

20 ARHEE AP RAAPF  FARZF L DPEF J IR
FRO gzt ¥ ElFmigd o e L
BLE 28 T «K’f‘—ﬁ?],& FE 46095537000~ (LLre
EH13-14F 420k ) - fPElLFFT>113ET? 12p 4z
Far (AAd- %307 AFERHDEF rdziihk) o 5

(

PR EAT R R SRk R T W%ii&ﬂ’ﬁiﬁ%%
B aord A 2 RF) BRF ALHTEgH k> B AR
TREF - ES IR a%wzom‘i;w@ﬁ
v EF TR (AARE- %1817 ) » X EHED
#3263 % 1 sk > FlF g mh F 777 FIFE 2 9 4
i S A S

(=) #gbpz 2275 Wi
1027 %278 25 PP~ o & PR
FRIAFFIZE > EZImEFEL LSRR 355
TP REAARII08ETI 3P FAPE T T
&5 108%4730p 210872 31p » His 2 &P
108ET? 1P o S ikpFlFF TN EFEE D
TAHFELEE N BRPFEFESI3E REFFHRE
FoPRARREY2ZEE (AAmE- 51297 ) » #

AR



Vo) 7 I =

EEER o FlAFFIRZI08ETY 31 thr S BT H D
2T EATH  RRFF T 2 HE LD
ASEISHES | LS N <

ﬁ’ﬁ@%%?oxﬁiQs\@§?~
B 72 %‘?ﬁ‘”%—i RPg oo - HHB w2 o
L AEFEe P AL Ay i
BABRMAEIS 0 G AR A

=
2,
1

= /"}:‘—\ .§§ % >

= S AR SN i
L1l > . 2 [N Y L = .,- Y 2
ENE2H AP RZ 272 EED S FFREBZZFTT A A

P = EN K 114 # 12 . 26
REFZ 2 P M7
b ANGRRNIES o

FERPTReaENTRAG H B

%

=R TR
7

s
?%Em@ﬂiﬁ%’?mw
EENRES BN

¥

2

Yodt A B P FAN R E20P P AR DL PR o 4

LR PR 0 - HEB I RFSRAF
o F & R® 114 & 12 7 26
FeE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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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6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群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秀真
訴訟代理人  魏以恩律師
被      告  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兼反訴原告  劉凌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語芳
            鍾若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群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群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周秀真，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49-151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之規定相符。
貳、本訴部分
一、群益公司主張：反訴原告劉凌偉（下逕稱其名）於民國106年邀約伊投資由劉凌偉所創立之被告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立普思公司），並與伊簽訂投資協議書（下稱系爭投資契約），約定伊以每股新臺幣（下同）47.5元認購立普思公司增資發行之315萬股普通股（下稱系爭股份）。詎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9款約定，未與伊協商取得伊同意，即於109年7月31日將立普思公司價值高達6000萬元之「Method for Correcting Image Phase」專利權（下稱系爭專利）轉讓予由劉凌偉配偶訴外人簡語芳胞兄任負責人之天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天賦公司），用以清償立普思公司與股東劉凌偉、莊家典之往來共6000餘萬元，伊甚至事前不知立普思公司與股東劉凌偉、莊家典間有借款乙事。又立普思公司事後於106年財報上累積虧損1億778萬781元，且未於109年6月30日前上市或上櫃，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另立普思公司亦未依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提供財務季報表與伊。伊為免虧損擴大，僅得於112年5月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以每股30元售出，受有損害每股17.5元，伊自得依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共計6095萬7000元並加計利息。聲明：㈠立普思公司應給付群益公司6095萬7000元，及自108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立普思公司則以：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約定使群益公司成為伊股東會及董事會之上級機構、取得較其他股東優越之權利而違反股東平等原則；系爭投資契約第7條約定與資本三原則有違。上開約定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屬無效。又伊於召開董事會時均有將財務季報表提供包含群益公司之董事閱覽，並未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約定。且系爭專利非屬伊主要資產，伊與天賦公司已約定系爭專利權轉讓後，仍應專屬授權伊使用，對伊營運並未有任何重大影響。況伊與天賦公司間之專利買賣契約，因天賦公司事後未給付價金，已經伊事後解除契約，難認有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另就伊與劉凌偉、莊家典之股東往來，伊已於歷次財報中揭露，群益公司並無不知之理。至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106年財報上無累積虧損」係「不法條件」、同條項約定伊應於109年6月30日前完成上市櫃則為「不能條件」，均屬無效，伊自無違約可言。再者，群益公司至今尚未舉證出售持股之必要性、受有何損害、與其上開主張有何因果關係，伊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士院卷第124-128頁、本院卷一第363頁）：
（一）群益公司與立普思公司於106年3月2日簽訂系爭投資契約，由群益公司以每股47.5元認購立普思公司315萬股普通股（即系爭股份），投資金額1億4962萬5000元。
（二）109年7月31日立普思公司召開109年第三季第2次董事會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於該次會議中認列劉凌偉、董事莊家典對立普思公司之股東內部往來債務分別為4226萬4675元、2580萬元。
（三）系爭會議並決議由立普思公司出售部分專利，以清償立普思公司對劉凌偉、莊家典上揭股東內部往來之債務。
（四）立普思公司後與天賦公司簽訂專利買賣契約，約定天賦公司以8167萬7610元購買系爭專利。
（五）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以每股30元出售予訴外人琦銓資管承銷有限公司及李玉萍。
四、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第4條第5款、第9款、第6條第6項等約定，依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6095萬7000元及利息，為立普思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7條違反民法第72條規定為無效，查：　　　
　 1、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第9款載明：「除依法律規定或配合完成上市櫃致稀釋乙方（即群益公司）持有之甲方（即立普思公司）股份外，於乙方持有甲方股份10%以上之期間，就下列甲方之營運行為或決議甲方應確保其先與乙方協商並取得乙方同意後，交由甲方之董事會及/或股東會決議。乙方應就所知悉訊息應嚴守保密義務：⑸對甲方或其子公司經營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且其金額逾新台幣1000萬元的主要資產的處置，包括但不限於主要資產的收購、出售、出租、互換、贈與或放棄；⑼新增銀行貸款或其他對外借款且其金額逾新台幣1000萬元」（見士院卷第25頁），固約定立普思公司處置其金額逾1000萬以上、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新增借貸金額達1000萬元以上時，應事先與群益公司協商並取得其同意後，方得交由董事會、股東會進行決議。
　 2、然依公司法第157條第4款規定，可知公司本就可發行對於特定事項具有否決權之特別股。且系爭投資契約於第12條僅約定，立普思公司違約時應買回群益公司所投資之股份或負損害賠償責任，事實上立普思公司亦於系爭董事會上通過出售專利權之決議，後續並與天賦公司簽署專利買賣合約，有系爭董事會會議紀錄專利買賣合約在卷可證（見士院卷第32-33頁、本院卷一第333-335頁）。可知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之約定，並未造成群益公司凌駕於立普思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之結果，難認有何違反股東平等原則之情事。
　 3、何況，立普思公司為取得群益公司之投資價金，於簽署系爭投資契約時同意各該契約約定，事後再以違反股東平等原則為理由主張契約約款無效，亦有違事理之平。
　 4、由上，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約定為無效，應難認可取。至於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7條無效部分，因本件群益公司並未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該約定，本院認為該部分抗辯與本件無關，爰不予贅述。
（二）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9款約定，查：
　 1、兩造均不爭執立普思公司於系爭會議認列劉凌偉、莊家典對立普思公司之股東內部往來債務分別為4226萬4675元、2580萬元並決議出售部分專利，以清償上開債務。後立普思公司將系爭專利以8167萬7610元出售予天賦公司，由天賦公司將價金支付予劉凌偉與莊家典等情（見上開不爭執事項㈡至㈣）。
　 2、群益公司並主張立普思公司因此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9款約定。查立普思公司並不爭執在系爭會議決議出售專利前，並未取得群益公司同意（見本院卷一第435頁）。審酌系爭專利出售金額達8167萬餘元，而立普思公司於系爭專利出售該年度（即109年）營業收入僅2880萬9000元（見本院卷一第233頁立普思公司歷年營業收入明細表），可見系爭專利對於立普思公司之營運確實可能有重大影響，應屬金額超過1000萬元之主要財產之一。是以，立普思公司出售系爭專利未經群益公司同意，自屬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
　 3、被告雖抗辯其另有價值高達8億元之其他專利，且立普思公司與天賦公司約定仍由立普思公司取得系爭專利之專屬授權，對立普思公司營運並無影響等語。然依據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之文義，只要立普思公司處置對公司營運可能有重大影響，金額超過1000萬元之主要資產，即應經群益公司同意，不因立普思公司是否有其他類似資產，或出售後買受人與立普思公司約定如何使用該資產而有所不同。更不能以事後立普思公司與天賦公司未完成交易，即認立普思公司並無違約。此部分立普思公司之抗辯，均非可採。
　 4、至群益公司主張不知立普思公司對劉凌偉、莊家典等內部人員有高達金額分別為4226萬4675元、2580萬元之債務，認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9款部分，依據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所載：「截至109年7月31日股東往來借款帳列金額共計…」等詞（見士院卷第32頁），可知劉凌偉、莊家典係與立普思公司多次往來後方有上開借貸金額，群益公司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簽署系爭投資契約後，立普思公司與劉凌偉或莊家典有任何「單筆」借貸金額有1000萬元以上，自難認有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9款之情事。
（三）群益公司復主張立普思公司曾未依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提供財務季報表，並提出存證信函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67-369頁）。然立普思公司於函覆群益公司上開存證信函中已載明歷次財務報表均提交董事會及股東會（見本院卷一第403頁），核與其於本件所抗辯之情節相符。參以卷內並無證據可資證明群益公司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後，對此部分情節有為反對之意思，群益公司於本院審理時亦未對立普思公司上開抗辯情節有所爭執，自難認立普思公司有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之情形。
（四）群益公司復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查：
　 1、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甲方承諾上市前不減資，以盈餘及溢價增資方式確保經會計師完成簽證查核之2017年財務報表上無累積虧損，並保證於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合格上市櫃。」等詞（見士院卷第27頁）。
　 2、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106年度財務報表上累積虧損記載為1億778萬781元，有立普思公司106年12月31日帳戶式資產負債表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01頁）。又立普思公司亦未爭執其並未於109年6月30日前完成上市櫃，則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上開約定，應屬可採。
　 3、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關於「以盈餘及溢價增資方式確保經會計師完成簽證查核之2017年財務報表上無累積虧損」之約定，與財務報表依據公認會計原則由獨立公正之會計師依法編製之情況有違，而屬「不法條件」而為無效。然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之約定，係由立普思公司以「以盈餘及溢價增資方式」彌補累積虧損，並非要求會計師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立普思公司上揭所辯，與契約約定文義不符，難認可採。
　 4、至立普思公司抗辯，從立普思公司設立登記開始至系爭投資契約簽署時點，以及系爭投資契約簽署時點至109年6月30日之時點，立普思公司不論是營運狀況、股權分散人數與持股情形等，均不符合上市上櫃公司之條件，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關於立普思公司限期上市之約定，屬於「不能條件」，而為無效等語。然系爭投資契約簽署前立普思公司之營運狀況，並不能等同於該時點後立普思公司之實際營運情形，無法以立普思公司於106年3月2日前營運狀況不佳，即遽認立普思公司日後無上市可能。又縱使系爭投資契約簽署後，立普思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不佳致事後果真無法完成上市上櫃，此亦無法直接認定，立普思公司於簽署系爭投資契約時即無上市之可能。立普思公司上開抗辯僅為事後諸葛，而有邏輯上之謬誤，均非可採。
（五）由上，立普思公司確實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第6條第6項約定，群益公司據此主張依據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共計6095萬7000元並加計利息，查：
　 1、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2、兩造雖不爭執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系爭股份以每股30元出售予他人，與群益公司認購系爭股份時每股47.5元之價格，有17.5元之價差等情（見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㈤）。雖群益公司主張其係因不堪虧損將系爭股份出售，然立普思公司於群益公司出售系爭股份時實際價格為何？是否有群益公司所主張股票價格持續下跌之情形？又該等價格下跌與立普思公司上開違反系爭投資契約之情形有何關聯？群益公司均未舉證證明。何況立普思公司抗辯其股價於113年7月16日、113年11月11日時每股分別為68元、82元，並未有群益公司所主張股價持續下跌之情事。於此，難認群益公司所受上開價差之損害，與立普思公司違約之間，有因果關係。則群益公司依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應屬無據。
參、反訴部分
一、劉凌偉主張：群益公司與立普思公司簽署系爭投資契約，由群益公司認購立普思公司系爭股份後，伊與群益公司復於107年12月25日簽訂股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購買契約），約定伊無償轉讓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予群益公司（加計系爭股份，群益公司共計持有355萬股立普思公司股份），且伊願以每股55元價格，分批或一次購買群益公司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伊已於108年6月28日無償轉讓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予群益公司，詎群益公司竟於112年5月間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全部出售，群益公司已屬嗣後給付不能。伊以民事答辯狀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等規定解除系爭購買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返還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之價額共計4720萬元（每股以114年1月價額118元計算），並一部請求其中之2000萬元；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條等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伊無法買入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所失利益共計2億2365元（118元與55元價差63元，共355萬股），並一部請求其中2000萬元。聲明：㈠群益公司應給付劉凌偉4000萬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群益公司則以：系爭購買契約已約定劉凌偉買入立普思公司股份之終期為108年7月31日，期限屆至後，前揭購買約定自已失效，伊自得出售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等語為辯。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23頁、第427頁）：
（一）群益公司與劉凌偉於107年12月25日簽訂系爭購買契約，劉凌偉並於108年6月28日無償贈與群益公司，群益公司因而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共計355萬股。
（二）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全部以每股30元出售，截至113年1月5日，群益公司並無立普思公司股份可售予劉凌偉。
四、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反訴之合法性
　 1、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本件群益公司提起本訴時，除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請求損害賠償外，尚以劉凌偉為被告，依據系爭購買契約約定一部請求劉凌偉給付6095萬7000元（見士院卷第13-14頁起訴狀）。嗣劉凌偉即於113年7月12日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一第35頁民事答辯㈡暨反訴起訴狀）。經核劉凌偉所提反訴之法律關係所發生之原因，與本訴法律關係所發生之原因，均係因系爭投資契約而來，而與本訴所為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自屬合法。縱群益公司後撤回對於劉凌偉之訴（見本院卷一第181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63條第1項後段，劉凌偉所提反訴亦不因群益公司撤回對劉凌偉之訴而失效。
（二）按附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民法第102條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購買契約第1、2條分別約定，若劉凌偉1次買入群益公司所持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交割日應不晚於108年7月31日；若分批買回，交割日至少應為108年4月30日及108年7月31日，其他交割日亦不應晚於108年7月31日。參以依據劉凌偉所提出與群益公司前負責人對話紀錄，於上開時間過後近3年，劉凌偉方詢問群益公司解決股份買回之事宜（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群益公司方面則未有任何回應。而卷內亦未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上開期間過後，劉凌偉有為任何履約之準備，可認劉凌偉依系爭購買契約買回立普思公司股份，屬附有終期之法律行為。劉凌偉主張該108年7月31日係兩造關於清償期之約定，並不可採。既然劉凌偉買入群益公司所持立普思公司股份之期限已屆至，劉凌偉自不得主張群益公司出售立普思公司股份為給付不能而解除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返還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之價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條等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買入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所失利益。
肆、綜上所述，群益公司所提本訴及劉凌偉所提反訴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群益公司、劉凌偉之訴既經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去依據，應一併駁回之。
伍、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陸、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亦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6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群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秀真

訴訟代理人  魏以恩律師

被      告  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兼反訴原告  劉凌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語芳

            鍾若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裁定移

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群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群

    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周秀真，並

    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49-151頁），核與

    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之規定相符。

貳、本訴部分

一、群益公司主張：反訴原告劉凌偉（下逕稱其名）於民國106

    年邀約伊投資由劉凌偉所創立之被告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

    下逕稱立普思公司），並與伊簽訂投資協議書（下稱系爭投

    資契約），約定伊以每股新臺幣（下同）47.5元認購立普思

    公司增資發行之315萬股普通股（下稱系爭股份）。詎立普

    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9款約定，未與伊協商

    取得伊同意，即於109年7月31日將立普思公司價值高達6000

    萬元之「Method for Correcting Image Phase」專利權（

    下稱系爭專利）轉讓予由劉凌偉配偶訴外人簡語芳胞兄任負

    責人之天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天賦公司），用以清償

    立普思公司與股東劉凌偉、莊家典之往來共6000餘萬元，伊

    甚至事前不知立普思公司與股東劉凌偉、莊家典間有借款乙

    事。又立普思公司事後於106年財報上累積虧損1億778萬781

    元，且未於109年6月30日前上市或上櫃，違反系爭投資契約

    第6條第6項約定。另立普思公司亦未依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

    第3項約定，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提供財務季報表與伊。伊

    為免虧損擴大，僅得於112年5月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以

    每股30元售出，受有損害每股17.5元，伊自得依系爭投資契

    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共計609

    5萬7000元並加計利息。聲明：㈠立普思公司應給付群益公司

    6095萬7000元，及自108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立普思公司則以：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約定使群益公司成為

    伊股東會及董事會之上級機構、取得較其他股東優越之權利

    而違反股東平等原則；系爭投資契約第7條約定與資本三原

    則有違。上開約定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屬無效。又伊於召

    開董事會時均有將財務季報表提供包含群益公司之董事閱覽

    ，並未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約定。且系爭專利非屬伊主

    要資產，伊與天賦公司已約定系爭專利權轉讓後，仍應專屬

    授權伊使用，對伊營運並未有任何重大影響。況伊與天賦公

    司間之專利買賣契約，因天賦公司事後未給付價金，已經伊

    事後解除契約，難認有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

    另就伊與劉凌偉、莊家典之股東往來，伊已於歷次財報中揭

    露，群益公司並無不知之理。至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

    定「106年財報上無累積虧損」係「不法條件」、同條項約

    定伊應於109年6月30日前完成上市櫃則為「不能條件」，均

    屬無效，伊自無違約可言。再者，群益公司至今尚未舉證出

    售持股之必要性、受有何損害、與其上開主張有何因果關係

    ，伊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士院卷第124-128頁、本院卷一第363

    頁）：

（一）群益公司與立普思公司於106年3月2日簽訂系爭投資契約

      ，由群益公司以每股47.5元認購立普思公司315萬股普通

      股（即系爭股份），投資金額1億4962萬5000元。

（二）109年7月31日立普思公司召開109年第三季第2次董事會會

      議（下稱系爭會議），於該次會議中認列劉凌偉、董事莊

      家典對立普思公司之股東內部往來債務分別為4226萬4675

      元、2580萬元。

（三）系爭會議並決議由立普思公司出售部分專利，以清償立普

      思公司對劉凌偉、莊家典上揭股東內部往來之債務。

（四）立普思公司後與天賦公司簽訂專利買賣契約，約定天賦公

      司以8167萬7610元購買系爭專利。

（五）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以每股30

      元出售予訴外人琦銓資管承銷有限公司及李玉萍。

四、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第

    4條第5款、第9款、第6條第6項等約定，依系爭投資契約第1

    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6095萬7000元及利息，

    為立普思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7條違反民法第72

      條規定為無效，查：　　　

　 1、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第9款載明：「除依法律規定

      或配合完成上市櫃致稀釋乙方（即群益公司）持有之甲方

      （即立普思公司）股份外，於乙方持有甲方股份10%以上

      之期間，就下列甲方之營運行為或決議甲方應確保其先與

      乙方協商並取得乙方同意後，交由甲方之董事會及/或股

      東會決議。乙方應就所知悉訊息應嚴守保密義務：⑸對甲

      方或其子公司經營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且其金額逾新台幣10

      00萬元的主要資產的處置，包括但不限於主要資產的收購

      、出售、出租、互換、贈與或放棄；⑼新增銀行貸款或其

      他對外借款且其金額逾新台幣1000萬元」（見士院卷第25

      頁），固約定立普思公司處置其金額逾1000萬以上、對公

      司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新增借貸金額達1000萬

      元以上時，應事先與群益公司協商並取得其同意後，方得

      交由董事會、股東會進行決議。

　 2、然依公司法第157條第4款規定，可知公司本就可發行對於

      特定事項具有否決權之特別股。且系爭投資契約於第12條

      僅約定，立普思公司違約時應買回群益公司所投資之股份

      或負損害賠償責任，事實上立普思公司亦於系爭董事會上

      通過出售專利權之決議，後續並與天賦公司簽署專利買賣

      合約，有系爭董事會會議紀錄專利買賣合約在卷可證（見

      士院卷第32-33頁、本院卷一第333-335頁）。可知系爭投

      資契約第4條之約定，並未造成群益公司凌駕於立普思公

      司董事會或股東會之結果，難認有何違反股東平等原則之

      情事。

　 3、何況，立普思公司為取得群益公司之投資價金，於簽署系

      爭投資契約時同意各該契約約定，事後再以違反股東平等

      原則為理由主張契約約款無效，亦有違事理之平。

　 4、由上，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約定為無效，

      應難認可取。至於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7條無

      效部分，因本件群益公司並未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該約定

      ，本院認為該部分抗辯與本件無關，爰不予贅述。

（二）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9

      款約定，查：

　 1、兩造均不爭執立普思公司於系爭會議認列劉凌偉、莊家典

      對立普思公司之股東內部往來債務分別為4226萬4675元、

      2580萬元並決議出售部分專利，以清償上開債務。後立普

      思公司將系爭專利以8167萬7610元出售予天賦公司，由天

      賦公司將價金支付予劉凌偉與莊家典等情（見上開不爭執

      事項㈡至㈣）。

　 2、群益公司並主張立普思公司因此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

      第5、9款約定。查立普思公司並不爭執在系爭會議決議出

      售專利前，並未取得群益公司同意（見本院卷一第435頁

      ）。審酌系爭專利出售金額達8167萬餘元，而立普思公司

      於系爭專利出售該年度（即109年）營業收入僅2880萬900

      0元（見本院卷一第233頁立普思公司歷年營業收入明細表

      ），可見系爭專利對於立普思公司之營運確實可能有重大

      影響，應屬金額超過1000萬元之主要財產之一。是以，立

      普思公司出售系爭專利未經群益公司同意，自屬違反系爭

      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

　 3、被告雖抗辯其另有價值高達8億元之其他專利，且立普思

      公司與天賦公司約定仍由立普思公司取得系爭專利之專屬

      授權，對立普思公司營運並無影響等語。然依據系爭投資

      契約第4條第5款之文義，只要立普思公司處置對公司營運

      可能有重大影響，金額超過1000萬元之主要資產，即應經

      群益公司同意，不因立普思公司是否有其他類似資產，或

      出售後買受人與立普思公司約定如何使用該資產而有所不

      同。更不能以事後立普思公司與天賦公司未完成交易，即

      認立普思公司並無違約。此部分立普思公司之抗辯，均非

      可採。

　 4、至群益公司主張不知立普思公司對劉凌偉、莊家典等內部

      人員有高達金額分別為4226萬4675元、2580萬元之債務，

      認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9款部分，依據系

      爭會議之會議紀錄所載：「截至109年7月31日股東往來借

      款帳列金額共計…」等詞（見士院卷第32頁），可知劉凌

      偉、莊家典係與立普思公司多次往來後方有上開借貸金額

      ，群益公司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簽署系爭投資契約後，

      立普思公司與劉凌偉或莊家典有任何「單筆」借貸金額有

      1000萬元以上，自難認有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9款之情事

      。

（三）群益公司復主張立普思公司曾未依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

      項約定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提供財務季報表，並提出存證

      信函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67-369頁）。然立普思公司

      於函覆群益公司上開存證信函中已載明歷次財務報表均提

      交董事會及股東會（見本院卷一第403頁），核與其於本

      件所抗辯之情節相符。參以卷內並無證據可資證明群益公

      司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後，對此部分情節有為反對之意思，

      群益公司於本院審理時亦未對立普思公司上開抗辯情節有

      所爭執，自難認立普思公司有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

      項之情形。

（四）群益公司復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

      約定，查：

　 1、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甲方承諾上市前不減資

      ，以盈餘及溢價增資方式確保經會計師完成簽證查核之20

      17年財務報表上無累積虧損，並保證於2020年6月30日前

      完成合格上市櫃。」等詞（見士院卷第27頁）。

　 2、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106年度財務報表上累積虧損記

      載為1億778萬781元，有立普思公司106年12月31日帳戶式

      資產負債表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01頁）。又立普思

      公司亦未爭執其並未於109年6月30日前完成上市櫃，則群

      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上開約定，應屬可採。

　 3、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關於「以盈餘及

      溢價增資方式確保經會計師完成簽證查核之2017年財務報

      表上無累積虧損」之約定，與財務報表依據公認會計原則

      由獨立公正之會計師依法編製之情況有違，而屬「不法條

      件」而為無效。然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之約定，係由

      立普思公司以「以盈餘及溢價增資方式」彌補累積虧損，

      並非要求會計師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立普思公司上揭所

      辯，與契約約定文義不符，難認可採。

　 4、至立普思公司抗辯，從立普思公司設立登記開始至系爭投

      資契約簽署時點，以及系爭投資契約簽署時點至109年6月

      30日之時點，立普思公司不論是營運狀況、股權分散人數

      與持股情形等，均不符合上市上櫃公司之條件，系爭投資

      契約第6條第6項關於立普思公司限期上市之約定，屬於「

      不能條件」，而為無效等語。然系爭投資契約簽署前立普

      思公司之營運狀況，並不能等同於該時點後立普思公司之

      實際營運情形，無法以立普思公司於106年3月2日前營運

      狀況不佳，即遽認立普思公司日後無上市可能。又縱使系

      爭投資契約簽署後，立普思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不佳致事後

      果真無法完成上市上櫃，此亦無法直接認定，立普思公司

      於簽署系爭投資契約時即無上市之可能。立普思公司上開

      抗辯僅為事後諸葛，而有邏輯上之謬誤，均非可採。

（五）由上，立普思公司確實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第

      6條第6項約定，群益公司據此主張依據系爭投資契約第12

      條第2項約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共計6095萬7

      000元並加計利息，查：

　 1、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

      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

      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2、兩造雖不爭執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系爭股份以每股30

      元出售予他人，與群益公司認購系爭股份時每股47.5元之

      價格，有17.5元之價差等情（見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㈤）。

      雖群益公司主張其係因不堪虧損將系爭股份出售，然立普

      思公司於群益公司出售系爭股份時實際價格為何？是否有

      群益公司所主張股票價格持續下跌之情形？又該等價格下

      跌與立普思公司上開違反系爭投資契約之情形有何關聯？

      群益公司均未舉證證明。何況立普思公司抗辯其股價於11

      3年7月16日、113年11月11日時每股分別為68元、82元，

      並未有群益公司所主張股價持續下跌之情事。於此，難認

      群益公司所受上開價差之損害，與立普思公司違約之間，

      有因果關係。則群益公司依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

      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應屬無據。

參、反訴部分

一、劉凌偉主張：群益公司與立普思公司簽署系爭投資契約，由

    群益公司認購立普思公司系爭股份後，伊與群益公司復於10

    7年12月25日簽訂股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購買契約），

    約定伊無償轉讓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予群益公司（加計系

    爭股份，群益公司共計持有355萬股立普思公司股份），且

    伊願以每股55元價格，分批或一次購買群益公司所持有立普

    思公司股份355萬股。伊已於108年6月28日無償轉讓立普思

    公司股份40萬股予群益公司，詎群益公司竟於112年5月間將

    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全部出售，群益公司已屬嗣後給付不

    能。伊以民事答辯狀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等規定

    解除系爭購買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

    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返還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之價額共

    計4720萬元（每股以114年1月價額118元計算），並一部請

    求其中之2000萬元；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

    條等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伊無法買入立普思公司股份355

    萬股所失利益共計2億2365元（118元與55元價差63元，共35

    5萬股），並一部請求其中2000萬元。聲明：㈠群益公司應給

    付劉凌偉4000萬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群益公司則以：系爭購買契約已約定劉凌偉買入立普思公司

    股份之終期為108年7月31日，期限屆至後，前揭購買約定自

    已失效，伊自得出售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等語為辯。聲明

    ：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23頁、第427頁）：

（一）群益公司與劉凌偉於107年12月25日簽訂系爭購買契約，

      劉凌偉並於108年6月28日無償贈與群益公司，群益公司因

      而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共計355萬股。

（二）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全部以每

      股30元出售，截至113年1月5日，群益公司並無立普思公

      司股份可售予劉凌偉。

四、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反訴之合法性

　 1、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

      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

      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

      有明文。

　 2、本件群益公司提起本訴時，除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

      資契約、請求損害賠償外，尚以劉凌偉為被告，依據系爭

      購買契約約定一部請求劉凌偉給付6095萬7000元（見士院

      卷第13-14頁起訴狀）。嗣劉凌偉即於113年7月12日提起

      反訴（見本院卷一第35頁民事答辯㈡暨反訴起訴狀）。經

      核劉凌偉所提反訴之法律關係所發生之原因，與本訴法律

      關係所發生之原因，均係因系爭投資契約而來，而與本訴

      所為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自屬合法。縱群益公司後撤

      回對於劉凌偉之訴（見本院卷一第181頁），依民事訴訟

      法第263條第1項後段，劉凌偉所提反訴亦不因群益公司撤

      回對劉凌偉之訴而失效。

（二）按附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民法第

      102條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購買契約第1、2條分別約定，

      若劉凌偉1次買入群益公司所持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

      交割日應不晚於108年7月31日；若分批買回，交割日至少

      應為108年4月30日及108年7月31日，其他交割日亦不應晚

      於108年7月31日。參以依據劉凌偉所提出與群益公司前負

      責人對話紀錄，於上開時間過後近3年，劉凌偉方詢問群

      益公司解決股份買回之事宜（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群

      益公司方面則未有任何回應。而卷內亦未有其他證據可以

      證明上開期間過後，劉凌偉有為任何履約之準備，可認劉

      凌偉依系爭購買契約買回立普思公司股份，屬附有終期之

      法律行為。劉凌偉主張該108年7月31日係兩造關於清償期

      之約定，並不可採。既然劉凌偉買入群益公司所持立普思

      公司股份之期限已屆至，劉凌偉自不得主張群益公司出售

      立普思公司股份為給付不能而解除契約、依民法第259條

      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返還立普思公

      司股份40萬股之價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

      第216條等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買入立普思公司股

      份355萬股所失利益。

肆、綜上所述，群益公司所提本訴及劉凌偉所提反訴均為無理由

    ，均應予駁回。又群益公司、劉凌偉之訴既經駁回，其等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去依據，應一併駁回之。

伍、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

    詳予論駁之必要。

陸、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亦為無理由，

    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66號

原      告

即反訴被告  群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秀真

訴訟代理人  魏以恩律師

被      告  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兼反訴原告  劉凌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語芳

            鍾若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本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反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四、反訴訴訟費用由反訴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群益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群益公司）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訴訟繫屬中變更為周秀真，並經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一第149-151頁），核與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之規定相符。

貳、本訴部分

一、群益公司主張：反訴原告劉凌偉（下逕稱其名）於民國106年邀約伊投資由劉凌偉所創立之被告立普思股份有限公司（下逕稱立普思公司），並與伊簽訂投資協議書（下稱系爭投資契約），約定伊以每股新臺幣（下同）47.5元認購立普思公司增資發行之315萬股普通股（下稱系爭股份）。詎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9款約定，未與伊協商取得伊同意，即於109年7月31日將立普思公司價值高達6000萬元之「Method for Correcting Image Phase」專利權（下稱系爭專利）轉讓予由劉凌偉配偶訴外人簡語芳胞兄任負責人之天賦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天賦公司），用以清償立普思公司與股東劉凌偉、莊家典之往來共6000餘萬元，伊甚至事前不知立普思公司與股東劉凌偉、莊家典間有借款乙事。又立普思公司事後於106年財報上累積虧損1億778萬781元，且未於109年6月30日前上市或上櫃，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另立普思公司亦未依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提供財務季報表與伊。伊為免虧損擴大，僅得於112年5月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以每股30元售出，受有損害每股17.5元，伊自得依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共計6095萬7000元並加計利息。聲明：㈠立普思公司應給付群益公司6095萬7000元，及自108年10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10%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立普思公司則以：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約定使群益公司成為伊股東會及董事會之上級機構、取得較其他股東優越之權利而違反股東平等原則；系爭投資契約第7條約定與資本三原則有違。上開約定依民法第72條規定，應屬無效。又伊於召開董事會時均有將財務季報表提供包含群益公司之董事閱覽，並未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約定。且系爭專利非屬伊主要資產，伊與天賦公司已約定系爭專利權轉讓後，仍應專屬授權伊使用，對伊營運並未有任何重大影響。況伊與天賦公司間之專利買賣契約，因天賦公司事後未給付價金，已經伊事後解除契約，難認有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約定。另就伊與劉凌偉、莊家典之股東往來，伊已於歷次財報中揭露，群益公司並無不知之理。至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106年財報上無累積虧損」係「不法條件」、同條項約定伊應於109年6月30日前完成上市櫃則為「不能條件」，均屬無效，伊自無違約可言。再者，群益公司至今尚未舉證出售持股之必要性、受有何損害、與其上開主張有何因果關係，伊自不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辯。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士院卷第124-128頁、本院卷一第363頁）：

（一）群益公司與立普思公司於106年3月2日簽訂系爭投資契約，由群益公司以每股47.5元認購立普思公司315萬股普通股（即系爭股份），投資金額1億4962萬5000元。

（二）109年7月31日立普思公司召開109年第三季第2次董事會會議（下稱系爭會議），於該次會議中認列劉凌偉、董事莊家典對立普思公司之股東內部往來債務分別為4226萬4675元、2580萬元。

（三）系爭會議並決議由立普思公司出售部分專利，以清償立普思公司對劉凌偉、莊家典上揭股東內部往來之債務。

（四）立普思公司後與天賦公司簽訂專利買賣契約，約定天賦公司以8167萬7610元購買系爭專利。

（五）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以每股30元出售予訴外人琦銓資管承銷有限公司及李玉萍。

四、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第4條第5款、第9款、第6條第6項等約定，依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被告賠償所受損害6095萬7000元及利息，為立普思公司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7條違反民法第72條規定為無效，查：　　　

　 1、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第9款載明：「除依法律規定或配合完成上市櫃致稀釋乙方（即群益公司）持有之甲方（即立普思公司）股份外，於乙方持有甲方股份10%以上之期間，就下列甲方之營運行為或決議甲方應確保其先與乙方協商並取得乙方同意後，交由甲方之董事會及/或股東會決議。乙方應就所知悉訊息應嚴守保密義務：⑸對甲方或其子公司經營可能造成重大影響且其金額逾新台幣1000萬元的主要資產的處置，包括但不限於主要資產的收購、出售、出租、互換、贈與或放棄；⑼新增銀行貸款或其他對外借款且其金額逾新台幣1000萬元」（見士院卷第25頁），固約定立普思公司處置其金額逾1000萬以上、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之主要資產，或新增借貸金額達1000萬元以上時，應事先與群益公司協商並取得其同意後，方得交由董事會、股東會進行決議。

　 2、然依公司法第157條第4款規定，可知公司本就可發行對於特定事項具有否決權之特別股。且系爭投資契約於第12條僅約定，立普思公司違約時應買回群益公司所投資之股份或負損害賠償責任，事實上立普思公司亦於系爭董事會上通過出售專利權之決議，後續並與天賦公司簽署專利買賣合約，有系爭董事會會議紀錄專利買賣合約在卷可證（見士院卷第32-33頁、本院卷一第333-335頁）。可知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之約定，並未造成群益公司凌駕於立普思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之結果，難認有何違反股東平等原則之情事。

　 3、何況，立普思公司為取得群益公司之投資價金，於簽署系爭投資契約時同意各該契約約定，事後再以違反股東平等原則為理由主張契約約款無效，亦有違事理之平。

　 4、由上，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約定為無效，應難認可取。至於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7條無效部分，因本件群益公司並未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該約定，本院認為該部分抗辯與本件無關，爰不予贅述。

（二）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9款約定，查：

　 1、兩造均不爭執立普思公司於系爭會議認列劉凌偉、莊家典對立普思公司之股東內部往來債務分別為4226萬4675元、2580萬元並決議出售部分專利，以清償上開債務。後立普思公司將系爭專利以8167萬7610元出售予天賦公司，由天賦公司將價金支付予劉凌偉與莊家典等情（見上開不爭執事項㈡至㈣）。

　 2、群益公司並主張立普思公司因此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9款約定。查立普思公司並不爭執在系爭會議決議出售專利前，並未取得群益公司同意（見本院卷一第435頁）。審酌系爭專利出售金額達8167萬餘元，而立普思公司於系爭專利出售該年度（即109年）營業收入僅2880萬9000元（見本院卷一第233頁立普思公司歷年營業收入明細表），可見系爭專利對於立普思公司之營運確實可能有重大影響，應屬金額超過1000萬元之主要財產之一。是以，立普思公司出售系爭專利未經群益公司同意，自屬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之約定。

　 3、被告雖抗辯其另有價值高達8億元之其他專利，且立普思公司與天賦公司約定仍由立普思公司取得系爭專利之專屬授權，對立普思公司營運並無影響等語。然依據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之文義，只要立普思公司處置對公司營運可能有重大影響，金額超過1000萬元之主要資產，即應經群益公司同意，不因立普思公司是否有其他類似資產，或出售後買受人與立普思公司約定如何使用該資產而有所不同。更不能以事後立普思公司與天賦公司未完成交易，即認立普思公司並無違約。此部分立普思公司之抗辯，均非可採。

　 4、至群益公司主張不知立普思公司對劉凌偉、莊家典等內部人員有高達金額分別為4226萬4675元、2580萬元之債務，認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9款部分，依據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所載：「截至109年7月31日股東往來借款帳列金額共計…」等詞（見士院卷第32頁），可知劉凌偉、莊家典係與立普思公司多次往來後方有上開借貸金額，群益公司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兩造簽署系爭投資契約後，立普思公司與劉凌偉或莊家典有任何「單筆」借貸金額有1000萬元以上，自難認有違反系爭契約第4條第9款之情事。

（三）群益公司復主張立普思公司曾未依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約定於每季結束後15日內提供財務季報表，並提出存證信函1紙為證（見本院卷一第367-369頁）。然立普思公司於函覆群益公司上開存證信函中已載明歷次財務報表均提交董事會及股東會（見本院卷一第403頁），核與其於本件所抗辯之情節相符。參以卷內並無證據可資證明群益公司收受上開存證信函後，對此部分情節有為反對之意思，群益公司於本院審理時亦未對立普思公司上開抗辯情節有所爭執，自難認立普思公司有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3條第3項之情形。

（四）群益公司復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查：

　 1、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約定：「甲方承諾上市前不減資，以盈餘及溢價增資方式確保經會計師完成簽證查核之2017年財務報表上無累積虧損，並保證於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合格上市櫃。」等詞（見士院卷第27頁）。

　 2、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106年度財務報表上累積虧損記載為1億778萬781元，有立普思公司106年12月31日帳戶式資產負債表在卷為憑（見本院卷一第101頁）。又立普思公司亦未爭執其並未於109年6月30日前完成上市櫃，則群益公司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上開約定，應屬可採。

　 3、立普思公司抗辯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關於「以盈餘及溢價增資方式確保經會計師完成簽證查核之2017年財務報表上無累積虧損」之約定，與財務報表依據公認會計原則由獨立公正之會計師依法編製之情況有違，而屬「不法條件」而為無效。然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之約定，係由立普思公司以「以盈餘及溢價增資方式」彌補累積虧損，並非要求會計師製作不實之財務報表，立普思公司上揭所辯，與契約約定文義不符，難認可採。

　 4、至立普思公司抗辯，從立普思公司設立登記開始至系爭投資契約簽署時點，以及系爭投資契約簽署時點至109年6月30日之時點，立普思公司不論是營運狀況、股權分散人數與持股情形等，均不符合上市上櫃公司之條件，系爭投資契約第6條第6項關於立普思公司限期上市之約定，屬於「不能條件」，而為無效等語。然系爭投資契約簽署前立普思公司之營運狀況，並不能等同於該時點後立普思公司之實際營運情形，無法以立普思公司於106年3月2日前營運狀況不佳，即遽認立普思公司日後無上市可能。又縱使系爭投資契約簽署後，立普思公司實際營運狀況不佳致事後果真無法完成上市上櫃，此亦無法直接認定，立普思公司於簽署系爭投資契約時即無上市之可能。立普思公司上開抗辯僅為事後諸葛，而有邏輯上之謬誤，均非可採。

（五）由上，立普思公司確實違反系爭投資契約第4條第5款、第6條第6項約定，群益公司據此主張依據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共計6095萬7000元並加計利息，查：

　 1、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

　 2、兩造雖不爭執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系爭股份以每股30元出售予他人，與群益公司認購系爭股份時每股47.5元之價格，有17.5元之價差等情（見上開不爭執事項㈠、㈤）。雖群益公司主張其係因不堪虧損將系爭股份出售，然立普思公司於群益公司出售系爭股份時實際價格為何？是否有群益公司所主張股票價格持續下跌之情形？又該等價格下跌與立普思公司上開違反系爭投資契約之情形有何關聯？群益公司均未舉證證明。何況立普思公司抗辯其股價於113年7月16日、113年11月11日時每股分別為68元、82元，並未有群益公司所主張股價持續下跌之情事。於此，難認群益公司所受上開價差之損害，與立普思公司違約之間，有因果關係。則群益公司依系爭投資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請求立普思公司賠償其所受損害，應屬無據。

參、反訴部分

一、劉凌偉主張：群益公司與立普思公司簽署系爭投資契約，由群益公司認購立普思公司系爭股份後，伊與群益公司復於107年12月25日簽訂股權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購買契約），約定伊無償轉讓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予群益公司（加計系爭股份，群益公司共計持有355萬股立普思公司股份），且伊願以每股55元價格，分批或一次購買群益公司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伊已於108年6月28日無償轉讓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予群益公司，詎群益公司竟於112年5月間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全部出售，群益公司已屬嗣後給付不能。伊以民事答辯狀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56條等規定解除系爭購買契約，並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返還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之價額共計4720萬元（每股以114年1月價額118元計算），並一部請求其中之2000萬元；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條等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伊無法買入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所失利益共計2億2365元（118元與55元價差63元，共355萬股），並一部請求其中2000萬元。聲明：㈠群益公司應給付劉凌偉4000萬元，及自反訴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群益公司則以：系爭購買契約已約定劉凌偉買入立普思公司股份之終期為108年7月31日，期限屆至後，前揭購買約定自已失效，伊自得出售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等語為辯。聲明：㈠反訴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423頁、第427頁）：

（一）群益公司與劉凌偉於107年12月25日簽訂系爭購買契約，劉凌偉並於108年6月28日無償贈與群益公司，群益公司因而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共計355萬股。

（二）群益公司於112年5月間將所持有立普思公司股份全部以每股30元出售，截至113年1月5日，群益公司並無立普思公司股份可售予劉凌偉。

四、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反訴之合法性

　 1、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59條、第260條第1項定有明文。

　 2、本件群益公司提起本訴時，除主張立普思公司違反系爭投資契約、請求損害賠償外，尚以劉凌偉為被告，依據系爭購買契約約定一部請求劉凌偉給付6095萬7000元（見士院卷第13-14頁起訴狀）。嗣劉凌偉即於113年7月12日提起反訴（見本院卷一第35頁民事答辯㈡暨反訴起訴狀）。經核劉凌偉所提反訴之法律關係所發生之原因，與本訴法律關係所發生之原因，均係因系爭投資契約而來，而與本訴所為攻擊、防禦方法相牽連，自屬合法。縱群益公司後撤回對於劉凌偉之訴（見本院卷一第181頁），依民事訴訟法第263條第1項後段，劉凌偉所提反訴亦不因群益公司撤回對劉凌偉之訴而失效。

（二）按附終期之法律行為，於期限屆滿時，失其效力，民法第102條第2項定有明文。系爭購買契約第1、2條分別約定，若劉凌偉1次買入群益公司所持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交割日應不晚於108年7月31日；若分批買回，交割日至少應為108年4月30日及108年7月31日，其他交割日亦不應晚於108年7月31日。參以依據劉凌偉所提出與群益公司前負責人對話紀錄，於上開時間過後近3年，劉凌偉方詢問群益公司解決股份買回之事宜（見本院卷一第129頁），群益公司方面則未有任何回應。而卷內亦未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上開期間過後，劉凌偉有為任何履約之準備，可認劉凌偉依系爭購買契約買回立普思公司股份，屬附有終期之法律行為。劉凌偉主張該108年7月31日係兩造關於清償期之約定，並不可採。既然劉凌偉買入群益公司所持立普思公司股份之期限已屆至，劉凌偉自不得主張群益公司出售立普思公司股份為給付不能而解除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款、第6款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返還立普思公司股份40萬股之價額、依民法第226條第1項、第260條、第216條等規定請求群益公司賠償無法買入立普思公司股份355萬股所失利益。

肆、綜上所述，群益公司所提本訴及劉凌偉所提反訴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又群益公司、劉凌偉之訴既經駁回，其等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去依據，應一併駁回之。

伍、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逐一詳予論駁之必要。

陸、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反訴原告之訴亦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